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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糾紛判決研究月例會直播課程」2017 年下半年計畫書 

大綱 
一、課程一覽表 
二、自訂費用教學擴大參與 
三、直播教學吸引年輕世代的注意並正確傳播醫事法律的理念 
四、案例教學提醒醫事人員盡到注意義務提高專業能力 
五、各月案例的法律適用原則可通用於各科各種醫事人員或醫管法務人員 
六、判決確定且去名化案例易發現真實而具除錯效用 
七、具法律效力的 E-signature 運用以為申請學分之憑證 
八、講者聽眾都可在自己辦公室獨自聽講節省大量金錢時間 
九、平日午休或 morning meeting 時間舉行維持醫事人員假日休息時間但不減平日服務 
十、結論 

一、 課程一覽表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時

間 

 

Live:8/25(12:30~13:30)

週五 

重播：翌日起連續七

日，每日 0:00~24:00

（隨播即看） 

Live:9/29(12:30~13:30) 

週五 

重播：翌日起連續七

日，每日 0:00~24:00

（隨播即看） 

Live:10/27(12:30~13:30) 

週五 

重播：翌日起連續七

日，每日 0:00~24:00（隨

播即看） 

Live:11/27(12:30~13:30) 

週一 

重播：翌日起連續七

日，每日 0:00~24:00（隨

播即看） 

Live:12/25(12:30~13:30) 

週一 

重播：翌日起連續七

日，每日 0:00~24:00（隨

播即看） 

主

題 

急性心肌梗塞與陳舊

性心肌梗塞處置差

胃鏡檢查之注意義

務、未盡告知義務病

視網膜剝離之症狀、眼

底檢查與散瞳、疾病存

經皮腎造口取石術術

後照護之注意義務、補

主動脈剝離之症狀、心

導管手術可能造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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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醫療常規之地方

性標準、檢察官舉證

須達「超越合理懷疑」

──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 96 年度重醫

上更(一)字第 381 號

刑事判決 

 

歷記載不完全或偽造

與人格權自主權侵

害、同期癌症發現早

晚難認有延誤病情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醫上字第 28 號

民事判決 

 

在時序與誤診──臺灣

高等法院 103 年度醫

上字第 32 號民事判決 

寫之護理紀錄、護理記

錄未記載不代表醫師

未巡視──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 104 年度

醫上字第 13 號民事判

決 

 

 

動脈剝離之情形、醫學

臨床診斷之侷限性──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

度醫上字第 28 號民事

判決 

主

辦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

（原中華民國醫事法

律學會）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贊

助 

 

聯合醫學基金會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編

輯 

 

吳建樑醫師、牛惠之

副教授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主

持 

 

牛惠之副教授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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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賓 

 

心臓內科醫師 腸胃內科醫師 眼科醫師 泌尿科醫師 心臟內科醫師 

來

賓 

 

律師 律師 

 

律師 

 

律師 

 

律師 

 

 

二、自訂費用教學擴大參與 

    本計劃採自訂費用教學方式執行，需學分者（西醫各限 500 人），不需學分者不限名額，以嘉惠醫事人員。不設門檻，以擴大參

與。 

三、直播教學吸引年輕世代的注意並正確傳播醫事法律的理念 

現在是網路世代，例如醫糾法，醫界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內，就阻止立法，故醫事法律的推廣，網路方式將是一重要方式。現今網

路傳播，都已透過 Line, FB 等 social network，甚至進步到直播節目，若再用以前觀念，只是上網報名、看錄影片，這不是繼續教育

E 化。應求其即時性、互動性、方便性、隱密性、新穎性、安全性、準確性，才能引起網路世代的注意並正確傳播醫事法律的理

念。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原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 

4 
 

四、案例教學提醒醫事人員盡到注意義務提高專業能力 

醫界中，絕大部分是未學習法律者，故以英美法 case law study 的模式較易學習，因這種方式有 2/3 以上在談醫療事實，再帶入簡

單的法律適用原則，對醫事人員而言，輕鬆易懂不會枯燥乏味，透過此方式，，提醒醫事人員盡到注意義務，提高專業能力以符

法院對於是否合於「醫療常規」的判斷。 

五、各月案例的法律適用原則可通用於各科各種醫事人員或醫管法務人員 

所排定之案例，除適合同科之醫護人員外，即使非同科的醫護人員，因每一案例的法律適用原則可通用於各科、各種醫事人員（包

括各科醫師、各科護理人員、各科專科護理師），甚至擴及醫管、法務人員，故可達於全院適用。 

六、判決確定且去名化案例易發現真實而具除錯效用 

醫院中舉行之併發症與死亡病例討論會在過去醫護人員訓練，是資淺者傳承前輩、改正錯誤經驗的重要會議，但如今，先問是不

是主任、某教授的 case，又擔心引起醫療糾紛，不輕易說實話。近日醫糾法，病人團體要求發現真相，若仍可刑事追訴，即使有

專業評估，恐將避重就輕。但法院判決案例，事實部分雖未必完全真實，但絕大部分是真相，若已確定並經去名化處理，則評論

者較無顧忌，易達到「發現真實」「改進醫學」的「除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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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具法律效力的 E-signature 運用以為申請學分之憑證 

上課網址「杏法論壇直播教室」，配有簽到切結書，切結親自全程出席，並採用 E-signature,如同傳真上之簽名，具法律效力，以界

定是否親自全程出席，以為申請學分之憑證。 

八、講者聽眾都可在自己辦公室獨自聽講節省大量金錢時間 

參加人員可在醫院、機構辦公室內或家中，獨自聽講，隱密性高。speaker, guest, moderator 亦可在辦公室或家中講課，便利性高，

較易找到資深人員擔任。並採互動式教學，以 Live 方式播放，可與 speaker 對談，具真實臨場感。 

九、平日午休或 morning meeting 時間舉行維持醫事人員假日休息時間但不減平日服務 

上班日舉行，不影響假日休閒時間。午休或 morning meeting 時間舉行，不必改變作息時間，不會減少服務。  同時可減少因負責醫

事人員不在所生的不必要醫病糾紛。故為醫院管理者最愛，此種 不出門即可拿學分的方式，實為二代醫事繼續教育模式 

十、結論 

此種「個人式遠距醫護糾紛判決案例研究月例會」具備以上種種特點，將是未來醫事法律網路教育的主流，今以半年度 5 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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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計畫，各案例之編輯均考慮到不具法律基礎之醫事人員吸收能力；同時邀請各科專科醫師、護理人員來探討各個案例之醫護觀

點，必將帶給參加者一嶄新之不同體驗，此點可由 2015下半年 5個月平均整體滿意度達 91%得知醫護人員接受的程度。 


